
截至九十年十二月止本局經管宿舍總戶數為2,836戶，內容包括：首長宿舍

10戶、職務宿舍201戶、單身宿舍395戶、眷屬宿舍（係指民國 72年 5月1日前依

法核准配住者）2,257戶。自民國 82年12月2日起至 90年12月31日止共計收回非

法占用宿舍83戶，而目前被非法占用宿舍17戶之處理情形：正訴訟中有6戶、勸

導中有9戶，以及經訴訟後收回有2戶。

本局所經管之宿舍均依照「事務管理規則」及有關規定妥善管理，並每半年清

查一次，如有被非法占用宿舍之情形，即依規定程序辦理收回，以善盡管理機關之

責，達到維護公產之目的。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修

正本局暨所屬各林區管理處及農林航空測量所暫行組織規程及暫行編制表。上開

暫行組織規程及暫行編制表業經行政院90年12月4日台九○研綜字第○○二六九

○九號函修正核定，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0年12月14日（九○）農人字第九○

○一六七一一四號令發布施行。

為建立林業工作人員在職訓練體系，加強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系永續經營之

人才培育，本局每年度均依高、中階及基層人員施予不同程度之專業知識與未來

環境變化趨勢之再教育，90年度業依所訂之訓練班次流程表，完成42個訓練班

次，並調訓2,235人。規劃設置本局員工訓練中心，期進一步參考企業人力資源

發展的做法與經驗，將企業化精神融入公務體系，以提昇行政效率，並協助同仁

將所學應用於工作上，落實訓練成效。

本局另推薦同仁參加各項資訊課程，使每位同仁皆能運用網路資源增加學習

機會，並能利用資訊系統處理業務。90年度薦送參加是項訓練人員計 30人。

本局為落實公務人員考績考核制度，發揮其積極功能，業依據公務人員考績

法之規定，落實考績考評內容具體化、過程民主化、作業簡單化，並於90年12月

7日函轉所屬機關辦理年終考績時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就屬員工

作、操行、學識、才能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另亦要求各級主管應依據考評結果提

出對受考人培育、升遷、訓練及進修等具體建議，以強化考績積極性引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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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為激勵所屬公務人員士氣，提高行政效率，除依照「行政院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植樹節表揚林業有功人員選拔要點」等規定，遴薦績優人員參加選拔活

動外，並依上述規定自行訂定「林務局模範勞工選拔辦法」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加強森林護管人員工作成效考核要點」等獎勵措施，每年遴薦基層人員

予以表揚。獲選人員除於植樹節、勞動節等慶祝紀念大會公開表揚外，並發給獎

金或獎章並核給公假及免費觀摩本局森林遊樂區等名譽性及實質性獎勵。90年計

有36人獲得前述各項殊榮。

茲為落實公務人員獎懲功能，對具有優良事蹟或特殊績效者，從優予以敘獎

外，並對違失人員加強查處。90年除懲處20人外，並有2人因違法失職情事，依

公務員懲戒法等相關規定，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予以降級、申誡等處

分，以符「獎優懲劣」之衡平原則。

政風室之職掌，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

細則」，及上級頒佈有關法令規章，機關首長交辦事項為執行範圍。工作重點如下：

1.對本局重大營繕採購及造林案件，配合有關單位加強稽核監辦工作，藉收節省公

帑及防範弊端效果。

2.請各業務單位主管，對作業違常人員詳為考核，如涉及貪瀆案件則移請政風室調

查處理， 90年違反規定加以懲處者14人。

1.利用本局發行之各種刊物，暨製作之宣導紀念品上登載檢舉專用信箱、電話、傳真

機、電子信箱等，並透過各種管道對外宣導，鼓勵民眾及員工勇於檢舉貪瀆不法

事項。

2.九十年本局暨所屬機構受理各類檢舉案件計45件，內屬上級交查13件，本機關受

理30件，上年度未結案2件，經調查處理結果，內移送法辦有刑事責任5件，行政

責任3件，查非屬實澄清結案24件，存參3件，繼續查處中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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